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Q1、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要由誰來申報？ 

A1：依規定應由「銷售預售屋者」來申報，至於「銷售預售屋者」

如何認定，可以從該建案「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的出賣人

予以判斷。 

    1.預售屋為自建自售情形，由預售屋「買賣契約的出賣人」申

報備查。 

    案例 1：預售屋建案由建築業者 A公司興建並銷售，其預售屋

買賣契約書之出賣人為該建築業者，故由 A公司報請備查。 

    案例 2：預售屋建案由建築業者 A公司興建，並委託代銷業者 B

公司銷售，因其預售屋買賣契約書之出賣人為該建築業者，故

應由 A公司報請備查。 

    2.預售屋採合建、都市更新或都老重建等方式，由建築業與土

地所有權人、原有建物所有權人等相關權利人共同合作開發情

形，由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報請備查。。 

    案例 1：預售屋建案由建築業者 A公司與地主 B合建，A公司就

其分回之建物簽約出售，但其基地部分另由地主 B另簽約移

轉，應由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 A公司申報備查。 

    案例 2：預售屋建案由建築業者 A公司與地主 B合建，而地主 B

如就其分回之建物自行簽約出售，即由地主 B自行報請備查。

但 A公司如已先就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申報備查，且

地主 B使用之契約內容與 A公司備查之契約內容一致，則地主

B可免再重複報請備查，以簡化其程序。 

    案例 3：預售屋建案由建築業者 A公司與建築業 B公司合建，A

公司及 B公司分別就其分回之建物簽約出售，因該 2公司各為

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應各自報請備查。 

 

Q2、預售屋銷售申報備查的內容為何？ 

A2：預售屋銷售申報備查包括預售屋資訊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2部分： 

    1.預售屋資訊：如坐落基地、建案名稱、銷售地點、期間、戶

(棟)數等。 

     建案只要是以預售屋方式銷售，無論其用途係供住家、辦公

室、店面（店鋪）或其他用途使用，均要辦理「預售屋資訊」

申報備查。 

    2.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預售屋建案法定用途只要為供住宅

類使用，即需要申報備查。 

 

Q3、新制施行（110年 7月 1日）後，什麼型態的建案需要申報備

查？申報時機？ 

A3︰取得建造執照之建案，只要是在新制施行（110.7.1）後以「預

售屋」方式開始銷售者，不論是否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均需在

開始銷售前申報備查。 

 

Q4、新制施行（110年 7月 1日）前已開始銷售之建案，至新制上

路後尚未銷售完，要申請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嗎？還是只需實價登錄即可？ 

A4︰1.新制施行（110年 7月 1日）前已開始銷售之預售屋建案，

無強制銷售預售屋者補辦備查之規定；惟業者如要主動申報備

查，法亦無禁止。 

    2.新制施行（110年 7月 1日）前透過代銷業銷售成交之預售

屋買賣案件，仍應依規定申報預售屋成交資訊。新制施行後，

不論是否委託代銷業銷售，皆應依規定申報預售屋成交資訊。 

 

Q5、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是否在申報後即可銷售？還是申

報完成經政府通知備查才能銷售？ 

A5：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申報備查後就可以銷售，不須俟

主管機關完成備查。但使用的買賣契約如不符合內政部公告之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會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 81條之 2第 5項規定直接按戶（棟）處 6至 30萬元罰

鍰。 

 

Q6、可以先進行銷售，再申請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嗎？ 

A6：不可以。銷售預售屋者未依規定報請備查即銷售，會依平均地

權條例第 81條之 2第 3項第 2款處 3~15萬元罰鍰及限期 15日

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Q7、需要等到取得建造執照後，才可以申報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

化契約備查？ 

A7：建造執照資訊為申報備查內容之一，所以要建造執照核發才能

查填申報。 

 

Q8、110年 7月 1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建案，可以不用申報備查

嗎？ 

A8：110年 7月 1日後開始銷售之預售屋建案，應於銷售（包含廣

告）前申報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與取得建造執照時

間無關。 

 

Q9、預售屋銷售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如由代銷業登錄，代銷

資訊與申報人是否為同一人？ 

A9：預售屋銷售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的申報義務人是銷售預

售屋者，也就是預售屋買賣契約出賣人（如建築業），不是代銷

業。 

 

Q10、如果是代銷申報，是否還要跟建設公司取得工商憑證，才能使

用「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A10：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之申報義務人是銷售預售屋

者（建築業），須使用銷售預售屋者（建築業）的工商憑證才能



使用「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Q11、預售屋資訊及定型化契約備查與預售屋成交案件申報之申報人

有何差異？ 

A11：預售屋資訊及定型化契約備查，由銷售預售屋者申報。預售屋

買賣實價登錄，委託代銷者，由代銷業申報；未委託代銷者，

由銷售預售屋者（建商）申報。 

 

Q12、建設公司銷售時，部分保留自售，部分委託代銷業者銷售，可

否由代銷業申報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A12：預售屋不論是否委託代銷業銷售，其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

契約備查均以銷售預售屋者（即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也就是

建設公司）為申報人。 

 

Q13、預售屋建案如果信託由建築經理業或信託業擔任起造人，是否

由建築經理業或信託業者來申報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

約？ 

A13：不是。建築經理業或信託業因為信託而為建案之起造人時，因

其非為預售屋買賣契約書的出賣人，故仍應由實際的「銷售預

售屋者」申報。 

 

Q14、銷售建案之地主為建設公司的股東之一，算自建自售嗎？ 

A14：預售屋土地為建築業之股東之一持有，建物為建築業出資興

建，除建築業提出屬自建自售之證明文件外，原則以合作開發

方式界定其銷售預售屋者，即由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為

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申報備查之義務人。 

 

Q15、如果是合建分售，而不是合建分屋的話，該由誰申報備查？ 

A15：以銷售預售屋者（即預售屋建物買賣契約出賣人）為申報人。 

 



Q16、取得使用執照後才銷售，也要在銷售前申報備查嗎？ 

A16：取得使照後就不是預售屋，不用申報預售屋銷售資訊及買賣定

型化契約備查。 

 

Q17、各種用途之預售屋是否均須辦理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

備查？ 

A17：不論何種用途，均應辦理預售屋資訊備查。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備查，僅限法定用途供住宅用。 

 

Q18、如整棟大樓作為辦公室銷售，沒有住宅使用，還需要申報備查

嗎？ 

A18：預售屋整棟大樓為辦公室使用，法定用途未供住宅使用者，僅

須申報預售屋資訊備查，不須申報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

查。 

 

Q19、連棟透天同一戶同時做商用及住宅用(不同樓層)需要申報嗎？ 

A19：連棟透天同一戶同時做商用及住宅用（不同樓層），仍應申報

備查其預售屋資訊；至於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部分，如其整

棟透天係簽訂於同一份買賣契約，其法定用途中只要有涉及供

住宅類使用者，則應申報備查。 

 

Q20、辧理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時尚未取得履約擔保證明文件 

能否辦理備查？ 

A20：可於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欄先勾選履約擔保方式。於取

得履約擔保證明文件時，另行補附。 

 

Q21、如已申報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但經縣市政府通

知改正，應該如何處理？ 

A21：1.縣市政府受理報請備查後，如有報送預售屋資訊誤漏，或契  

     約不符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情形，將會通知申報人限 



     期於 15日內改正。 

     2.申報人如屆期未改正，應停止新增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 

     地、建案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 

     額、簽訂書面契據、簽訂買賣契約之銷售行為。 

     3.違反者，將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 2第 3項第 2款處 3  

     至 15萬元罰鍰及限期改正，並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4.舉例：某建案如經縣市政府通知應於 7月 15日前限期改 

     正，但業者屆期仍未完成改正，則 7月 16日（含）起，即不 

     得再新增上開第 2點之銷售行為，否則將依規定處罰。惟如於 

     7月 15日以前已改正完畢，則其後所新增之銷售行為，無涉  

     及處罰問題。 

 

Q22、新制施行後所使用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違反內政部公告之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處罰內容為何？ 

A22：不符合規定者，處 6~30萬元罰鍰；其已簽約者，按每份契約 

戶（棟）數處罰。 

 

Q23、平均地權條例第 81條之 2第 5項規定，「使用之契約」不符合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可按戶(棟)處

6至 30萬元罰鍰，請問是否於報請備查階段，即據此逕予開

罰？ 

A23：所謂「使用之契約」，是指業者已有使用不符合規定之契約

（包括提供買方審閱或已簽訂契約等）情形。在報請備查階

段，業者送備查之契約如不符合規定，只要尚未開案、未提供

給消費者或拿來簽訂契約等使用，即不會涉及上開使用契約不

符合規定之處罰問題；惟如報請備查階段，業者已有使用該不

符合規定之契約情形，即會涉及上開處罰之規定。 

 

Q24、預售屋採合建、都市更新或都市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等方

式，由建築業與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建物所有權人等相關權利



人共同合作開發者，由誰申報備查？ 

A24：合作開發案件，已由建築業報請備查者，其他出賣人得免再辦

理備查。但其他出賣人使用之買賣定型化契約與建築業不同

者，應辦理買賣定型化契約備查。 

 

Q25、合建分售（其他人未取得房屋）及合建分屋，分別由誰申報備

查？ 

A25：合建分售（其他人未取得房屋），由對外出售預售屋建物之建

商備查即可。合建分屋，由對外出售預售屋房屋之建商、地主

均應報請備查；但合建分屋之地主，未以預售屋出售或保留自

住，免辦理備查。 

 

Q26、業者若規避、妨礙或拒絕地方政府查核，會有罰則嗎？ 

A26：銷售預售屋者或受託代銷之經紀業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處

3~15萬元罰鍰，並限期 15日內改正；屆期未改正，按次處罰

至完成改正為止。 

 

Q27、新制規定銷售預售屋者，應於銷售前將預售屋資訊及買賣定型

化契約報請備查，所謂「銷售」行為是指什麼？ 

A27：所謂「銷售」，是指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名稱或銷

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契據、

簽訂買賣契約之行為。 

 

Q28、新制施行前、後簽訂之預售屋買賣契約，違反內政部公告之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其罰

責如何適用？ 

A28：新制施行「前」簽訂→消費者保護法§56-1。 

新制施行「後」簽訂→平均地權條例§81-2Ⅴ裁處，並得就個 

案事實，依消費者保護法§56-1續處。 

 



Q29、G2資訊備查紙本送件時，如送件人是提供紙本申報書及紙本

附件(建照、定型化契約)，地所端是否收件？ 

A29：仍需收件，但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1)預售屋資訊收取紙本，後續由地所端審查。 

(2)定型化契約因後續由局端審核，因此仍請申報人應上傳電

子檔才算完整申報。 

 

Q30、預售屋變更備查送件後，可否再進行修改？ 

A30：預售屋變更備查之申請案件送件後，因系統需自動比對變更前

後之內容差異，故不提供申報人進行案件改正之功能（無法再

針對變更又變更的內容比較差異），若申報人送件後發現申報內

容有誤，需請申報人撤銷該變更備查案件之後，再重新申報。 

 


